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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757 

議題研析 

一、題目：家事事件法增訂強制親職教育之修法研析 

二、所涉法律 

家事事件法 

三、探討研析 

依內政部統計資料，最近 10 年我國離婚對數每年均逾 5 萬

對，近 3年離婚對數分別為 105年 53,837對、106年 54,412對、

107年 54,443對1，估計每年有 7萬餘兒童面臨父母離婚之困境。

父母離婚對未成年子女身心發展影響甚鉅，往往造成心理創傷，

其他國家如美國、加拿大、英國及澳洲等國要求離婚父母進行親

職教育2，以減緩衝突及負面影響，我國法院處理家事事件時，對

涉及未成年子女之家事調解、訴訟或非訟事件時，如何提供適度

親職教育以符合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所揭櫫之兒童最佳利益

原則，應為家事事件法能否妥適處理此種案件，謀求未成年子女

最佳利益之關鍵。 

本院委員基於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報告指出，兒虐產

生主因係父母親缺乏對兒童身心發展之科學知識及親職技巧，我

國近來兒虐事故頻傳，而此等事故多發生在離婚家庭，爰有提案

建議家事事件法增訂第 10 條之 13，主張法院處理涉及未成年子

                                                      
1 內政部，內政統計查詢網，http://statis.moi.gov.tw/micst/stmain.jsp?sys=100（最後瀏覽日：108 年 8

月 19 日）。 
2 沈瓊桃，離婚過後、親職仍在：建構判決離婚親職教育方案的模式初探，臺大社工學刊，第

35 期，106 年 6 月，頁 100。 
3 立法院，「院總第 1058 號 委員提案第 23175 號」議案關係文書，108 年 4 月 17 日；立法院，

「院總第 1058 號 委員提案第 23243 號」議案關係文書，107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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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之家事調解、訴訟或非訟事件時，「應」或「得」連結相關資

源，通知未成年子女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協助照顧子女之關係

人，接受親職教育、輔導或諮商；如認未成年子女之父母、監護

人或其他協助照顧子女之關係人應接受親職教育、輔導或諮商

時，應命其接受 6小時以上之親職教育、輔導或諮商，法院認必

要時，得延長至 20 小時；違反者，經法院命限期完成仍未完成

者，處新臺幣 1萬元以上 5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之。 

四、建議事項 

（一）現行家事事件審理細則雖有法院得連結相關資源，提供父母

或監護人親職教育、輔導或諮商之規定，惟欠缺強制性，為

落實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保護，宜強化親職教育之採行 

家事事件審理細則於 106 年 5 月 23 日修正時，考量實務上

法院於辦理涉及未成年子女之家事調解、訴訟或非訟事件時，常

有連結相關資源，或委請具相當專業知識之人士、機關、團體，

為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協助照顧子女之關係人提供親職教育、輔

導或諮商，故修正第 15 條規定。然而，現行家事事件審理細則

第 15 條雖提供辦理親職教育之法源，惟其參加與否不具有強制

性，而親職教育是否參加及其參加態度，僅得作為法院審酌家事

調解筆錄內容，或為家事訴訟、非訟事件之裁判時，評估其是否

具備友善或合作式父母、具一定親職能力之參考而已。 

良好之親職教育可減少未成年子女因父母離婚所受到之衝

擊與適應困難，提高子女福祉，國外研究資料已有實證。而若未

採強制性，可能自願來的人並非真正最應接受親職教育者，效果

不彰。爰此，我國宜強化親職教育之採行，以落實未成年子女最

佳利益之保護，立法政策上，若賦予法院審酌於必要時，得強制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協助照顧子女之關係人接受一定時數之親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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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並配套規範違反者之處罰，提高為法律位階，應可使真正

應接受親職教育者參與此課程。如此可避免親職教育相關制度流

為具文，使親職教育之功能確實發揮。 

（二）強制親職教育政策應避免接受教育之父母或監護人遭污名

化，課程設計宜多瞭解當事人需求 

親職教育係透過知識或技巧之學習，改變不適當管教態度並

改善親子關係，係對父母的再教育。惟其亦有矯治涵義，可能使

接受教育之父母或監護人遭污名化或不願意來上課，欠缺配合意

願。故親職教育政策之擬定，如何避免污名化或使更多離婚父母

排出時間提高意願參與課程，亦為政策重點。再者，強制親職教

育政策除應請專家學者、實務界或民間團體提供意見外，亦應多

傾聽當事人需求，包括父母及子女，以提出確實符合所需之課程

設計。 

（三）強制親職教育課程應包括團體方式及個別方式，法官應視個

案情形並進行評估，以採擇適當方式與課程內容行之，另應

建立評量方式以得知成效 

親職教育有自不同理論例如心理社會發展理論、行為及社會

學習理論、當事人中心理論、阿德勒理論、系統理論、教養型態

理論等來設計課程者。具體實施模式，以美國為例，各州針對離

婚父母實施之親職教育，多數採行團體方式，上課時數多為 2小

時至 4小時，上課次數為 1次至 3次，自 1週 1次至 1個月 1次

皆有；課程內容包括因離婚所生法律問題、家長分工協調及溝通

技巧、家長與子女分離情緒、相處方式、避免子女於家長間衝突、

子女發展及扶養照顧等相關議題4。 

有謂並無一套課程可適用於所有個案，為建立我國強制親職

                                                      
4 同註 2，頁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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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制度，課程之模式應包括團體方式及個別方式，法官應視個

案情形並進行評估，以採擇適當方式與課程內容進行，若涉及暴

力事件亦宜採不同模式，例如分開辦理或加入安全保護計畫等特

殊設計，以達到親職教育、輔導或諮商之最佳效果。再者，親職

教育應建立評量方式，以得知接受課程後之具體成效，並作為改

進基礎。 

（四）強制親職教育之採行需政府新編經費，並配套充足人力支

援，司法院宜主動進行協調相關資源，以利制度施行 

家事事件法主管機關為司法院，司法院設有少年及家事廳專

責相關業務。因親職教育若採強制性，勢必需要政府新增經費以

為支應，而更困難處在於尋得適當之課程師資人才。司法院宜於

制度規劃時，協調行政院審慎評估所需新增之經費，避免因經費

不足而影響課程時數或執行方式，並建立相關人才資料庫，由

公、私部門進行合作，以利法院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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